附件：
伊吾县委宣传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5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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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级设定、伊吾县委宣传部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项）
	序号
	县级主管部门
	许可事项名称
	实施机关
	设定和实施依据
	审批流程
	申请材料
	批准条件
	备注

	1 
	县委宣传部
	出版物零售业务经营许可
	县委宣传部
	《出版管理条例》
	1.申请：申请人向综合窗口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。（窗口接待人：迪力扎提） 2.受理：材料符合法定形式，准确无误，进行受理。（受理人：范郭艳） 3.审查：新闻出版(版权科)科室，组织会议，进行审查。（审查人：成晓燕 ） 4.决定：现场勘查准确无误，会议通过，进行决定。（决定人：黄强） 5.送达：宣传部审批完毕后所有资料归档留存
	设立审批：（一）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；
（二）申请书，载明单位或者个人基本情况及申请事项；（三）经营场所的使用权证明。
变更审批：（一）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；
（二）申请书，载明单位或者个人基本情况及申请变更事项；（三）其他需要的证明材料。
	（一）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；
（二）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含出版物零售业务；
（三）有固定的经营场所。
（四）所需材料均已提交。
（五）现场勘查通过。
	

	2 
	县委宣传部
	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
	县委宣传部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》
《电影管理条例》
《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》
	1.申请：申请人向综合窗口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。（窗口接待人：迪力扎提） 2.受理：材料符合法定形式，准确无误，进行受理。（受理人：范郭艳） 3.审查：新闻出版(版权科)科室，组织会议，进行审查。（审查人：成晓燕 ） 4.决定：现场勘查准确无误，会议通过，进行决定。（决定人：黄强） 5.送达：宣传部审批完毕后所有资料归档留存
	1.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   
 2.房地产权属证书  
 3.设立审批：电影放映单位设立登记表；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的，还需提供告知书；
设施、设备检测文件。
4.变更（或延续）审批：影院基本情况变更（或延续）申请
5.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任职文件；
6.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；
7.地下空间使用许可文件或备案文件（利用地下空间设立影院）
8.营业执照
9.公司章程
10.专业技术人员的资质证书
11.经营场所地理位置图
12.非法定代表人办理的，需提交授权委托书、受委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。
	（一）依法办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；
（二）申报材料齐全、规范、有效。（三）现场勘查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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